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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ANGENVIRONMENTALTECHNOLOGYHOLDINGGROUPLIMITED
維港环保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45）
反貪污政策（「本政策」）

第一章 目的

1. 為防治貪污，加強本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維護本公司和股東合法權益，降低本公司風險，並在

本公司內部推崇廉潔文化，而制訂本政策。

第二章 範圍

1. 本政策適用於：本公司及其各成員公司(成員公司指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和直接或間接絕對控制公

司)的董事和員工，亦鼓勵本公司的合資夥伴、承辦商及供應商遵守本政策。

第三章 總則

1. 反貪污政策的宗旨是規範本公司高、中級管理層及所有員工的職業行為，嚴格遵守相關法律法規

(包括但不限於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本

公司規章制度及職業道德，防止損害本公司及股東利益的行為發生。

第四章 反貪污與舉報

第一節 貪污的概念及反貪污職責歸屬

1. 本政策所稱貪污，是指本公司內、外人員採用欺騙等違法違規手段，謀取個人不正當利益，損害

本公司正當經濟利益的行為; 或謀取不當的公司經濟利益，同時可能為個人帶來不正當利益的行

為。

2. 損害本公司正當經濟利益的貪污，是指本公司內、外人員為謀取自身利益，採用欺騙等違法違規

手段使本公司正當經濟利益、股東正當經濟利益遭受損害的不正當行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於此類貪污行為：

2.1 收受賄賂或回扣;
2.2 將正常情況下可以使本公司獲利的交易事項轉移給他人;
2.3 非法使用本公司資產，貪污、侵佔、挪用、盜竊公司資產;
2.4 使本公司為虛假的交易事項支付款項或承擔債務;
2.5 故意隱瞞、錯報交易事項;
2.6 偽造、編造會計記錄或憑證，在財務會計報告和資訊披露等方面出現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者重大遺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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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洩露本公司的商業秘密或技術秘密;
2.8 董事、監事、總經理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怠忽職守、濫用職權; 及
2.9 其他損害本公司和股東經濟利益的貪污行為。

3. 謀取不當的公司經濟利益的貪污，是指本公司內部人員為使本公司獲得不當經濟利益而其自身也

可能獲得相關利益，採用欺騙等違法違規手段，損害國家、其他公司、個人或股東利益的不正當

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於此類貪污行為：

3.1 為不正當的目的而支出，例如支付賄賂或回扣;
3.2 出售不存在或不真實的資產;
3.3 故意錯報交易事項，記錄虛假的交易事項，包括虛增收入和低估負債，出具錯誤的財務報

告，從而使財務報表閱讀者或使用者誤解而作出不適當的投融資決策;
3.4 隱瞞或刪除應對外披露的重要資訊;
3.5 從事違法違規的經濟活動;
3.6 偽造，編造會計記錄或憑證;
3.7 偷逃稅款; 及
3.8 其他謀取本公司不當經濟利益的貪污行為。

第二節 反貪污常設機構及責任歸屬

1. 本公司董事會審核委員會是本公司反貪污工作的領導機構和主要負責機構，內審部是本公司反貪

污工作的常設機構。

2. 審核委員會對反貪污工作進行持續監督。本公司內審部負責本公司及各分（子）公司範圍內的反

貪污日常持續監督的實施，包括組織本公司各職能部門，分（子）公司進行年度貪污風險評估與

自我評估;開展反貪污預防宣傳活動，受理相關貪污舉報工作，組織貪污案件的調查，出具處理

意見並向管理層，及董事會報告該等事項。

第三節 貪污的預防和控制

1. 本公司管理層應宣導誠信正直的企業文化，營造反貪污的企業文化環境，評估貪污風險並建立具

體的控制程式和機制，以減少貪污發生的機會。本公司內審部負責進行貪污舉報的接收，調查，

報告和提出處理意見，並接受來自董事會和審核委員會的監督。

2. 宣導誠信正直的企業文化包括（但不限於）如下方式：

2.1 本公司董事，監事，管理層堅持以身作則，遵守法律，法規、本公司各項規章制度的規定，

以及避免任何利益衝突，並適當地申報利益衝突;
2.2 本公司的反貪污政策和程式及有關措施應當在、本公司內部以多種形式（通過員工手冊，公

司規章制度發佈，宣傳或網路等方式）進行有效溝通或培訓，確保員工接受有關法律法規，

職業道德規範的培訓，使其明白行為準則; 說明員工識別合法與違法，誠信道德與非誠信道

德的行為;
2.3 對新員工進行反貪污培訓和法律、法規及道德教育;
2.4 鼓勵員工在公司日常工作和交往中遵紀守法和從事遵守誠通道德的行為，說明員工正確處理

工作中發生的利益衝突，抵禦不正當利益的誘惑;
2.5 將企業宣導遵紀守法和遵守誠信道德的資訊以適當形式告知與企業直接或間接發生關係的社

會各方;
2.6 針對不道德行為和非誠信行為可以通過舉報管道進行實名或匿名舉報; 及
2.7 本公司應當針對貪污行為制定並實施行之有效的教育和處罰政策。

3. 評估貪污風險並建立具體的控制機制，以減少貪污發生的機會，主要通過以下手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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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管理層在公司層面和業務部門層面中進行貪污風險識別和評估，評估包括貪污風險的重要性

和可能性;
3.2 管理層應當建立並採取有關確認，防止和減少虛假財務報告或者濫用公司資產的措施，這些

措施包括下列形式：批准，授權，核查，核對，權責分工以及工作業績復核等; 及
3.3 針對發生貪污行為的高風險區域，如財務報告虛假和管理層越權，以及資訊系統和技術領

域，本公司應當建立必要的內部控制措施，這些措施包括繪製業務流程圖和制定管理制度，

將業務貪污和財務舞弊風險與控制措施相聯系，從而在貪污發生的源頭建立控制機制併發揮

作用。

4. 本公司應當對準備聘用或晉升到重要崗位的人員進行背景調查，例如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個人

信用記錄，行政處罰記錄，犯罪記錄，涉訟情況等，背景調查過程應有正式的文字記錄，並保存

在檔案中。

5. 管理層對貪污的持續監督應融入到日常的控制活動中，包括日常的管理和監督活動。

第四節 貪污案件的舉報及處理程式

1. 舉報可以採用電子郵件、電話、面談等形式向以下單位進行。舉報時應當說明事情的基本經過，

明確被舉報人的姓名、所在單位或部門等基本資訊。

[維港環保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Report@wgetasia.com] [852 3611 0397]
2. 審核委員會成員代表或內審部經理發出收到確認郵件給舉報的員工。

3. 對舉報和調查處理後的貪污案件報告材料，內審部應及時立卷歸檔。對有關貪污案件的調查結果

及內審部的工作報告，應當依據報告性質向公司管理層和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分別報告。

4. 凡實名舉報的，本公司應將調查結果或處理結果及時回饋給舉報人。舉報人認為受理舉報的工作

人員與被舉報人存在有利害關係，可能影響客觀，公正處理的，有權向內審部負責人或其上層主

管提出回避要求。情況屬實的，有關人員必須回避。

5. 內審部應對收到的舉報信息及時記錄，並及時對舉報事項分類進行分析評估，按以下原則分別處

置：

4.1 內審部應在收到舉報信息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對舉報事項進行初步調查判斷，舉報事實基本

屬實的，應在收到舉報信息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向審核委員會和董事會報告，並在獲得同

意後及時開展調查。在進行有關調查時，視需要可聘請外部其他機構協助調查。正常情況

下，應在開展調查後30個工作日內查明基本情況，在調查結束後10個工作日內提出處理和

改正意見或建議，並將處理意見或建議報告審核委員會和董事會;
4.2 經過初步調查，內審部認為舉報失實的，應在在收到舉報信息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告知舉

報人或者請舉報人進一步提供線索以供進一步調查; 及
4.3 對實名舉報的事項，內審部應在調查結果或者處理結果確定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告知舉報

人。

6. 內審部對受理的舉報事件根據調查需要，可要求被舉報部門和人員提供與舉報事件有關的相關資

料，並可要求被舉報的部門和人員就舉報事件涉及的問題做出解釋和說明，相關部門應當予以配

合。

7. 經調查屬實的舉報事項，本公司將根據調查結果按管理權限進行處理並予以公佈。

8. 內審部完成處理舉報程式後，其相關材料予以歸檔備查，並同時向審核委員會和董事會報備。

9. 上述調查過程中發現被舉報人可能涉及觸犯刑事法律的，依法移送相關機關辦理。

10. 詳情請參閲本公司的《舉報/投訴政策》。

第五節 舉報人保護制度

1. 本公司各部門及各單位應當按照各自職責，相互配合，共同做好保護舉報人合法權益的工作，不

得以任何藉口打擊報復舉報人。

2. 嚴禁將舉報人的姓名，單位，住址等有關情況和舉報內容透露給被舉報人和被舉報單位，被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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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單位負責人的，不得將舉報材料轉給該負責人所在單位。

3. 舉報人因舉報受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有權向內審部或審核委員會申訴，內審部或審核委員會應予

以糾正或建議相關方予以糾正。

4. 確因工作需要查閱舉報相關數據的，經審核委員會批准同意後，內審部應對查閱人員查閱的內

容，時間及相關情況進行登記。

5. 舉報人在協助調查工作中受到保護。本公司禁止任何非法歧視或報復行為，或對於參與調查的員

工採取敵對措施，對違規洩露檢舉人員資訊或對舉報人員採取打擊報復的人員，將予以紀律處

分，撤職直至解除勞動合同。

第六節 貪污的補救措施及處罰

1. 發生貪污事件後，本公司應及時採取補救措施，對受影響的相關部門內部控制進行評估並責成相

關部門予以改進。

2. 對經調查確實有貪污行為的員工，本公司按相關規定予以警告，通報批評，降級，撤職等相應的

行政紀律處分，並要求其承擔應有的賠償責任。涉及觸犯刑事法律的，依法移送相關機關辦理。

第五章 附則

1. 本政策由本公司行政人事部制定，並負責解釋和修訂。並透過有效的溝通管道(如內部網路,電郵

或備忘錄等)頒佈，以確保所有相關員工均得悉，並確切執行。

2. 如聯交所或/及證監會所頒佈新的規定或/及有關的法律法規與本政策條款內容產生差異，應參照

新的規定或/及法規執行，本公司並會在必要時根據新的規定或/及法規予以修訂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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